
直至2012年11月22日上午9時的禁令

本文件以保密形式提供予閣下並僅由閣下參閱，不得私自向任何其他人直
接或間接地複印、出版、傳閱、交付或分發本檔及其影本或向他人透露其
中的任何資訊。本文件為所擬進行的香港公開發行而出版。本文件不構成
在美國出售鄭州煤礦機械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證券的要約
或認購/購買證券的要約邀請，亦不構成在其他該等要約出售或出售被禁
止的司法轄區內出售證券的要約或購買證券的要約邀請。若未按經修訂的
1933年美國證券法的規定進行註冊或獲得註冊的豁免，相關證券不得在美
國或向美國人或為該美國人的目的或利益要約出售或出售。任何在美國要
約出售證券都將通過發布招股書的方式，該招股書可從發行人處獲得，且
包含關於公司和管理層以及財務報告的詳細信息。本文件或其任何影印件
都不得帶入或轉送至美國、加拿大、日本或其他該證券的要約出售或出售
被禁止的司法轄區。而且，本文件或其任何影印件都不得直接或間接在美
國、加拿大或其他該證券的要約出售或出售被禁止的司法轄區內分發，也
不得在日本或向其任何居民分發或再次分發。


